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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代码：

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

2019-008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1月31日在西安市新城区

东新街258号皇城大厦5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1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以现场视频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㈠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此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制度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㈡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会议同意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本公司今日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09）。

三、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股票代码：

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

2019-009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㈠股东大会的届次

本次会议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

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㈢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㈣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⒈现场会议日期、时间：2019年2月18日14:50。

⒉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

年2月17日15:00至2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㈤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

种。

㈥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2月11日

㈦出席对象：

⒈ 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公司2016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放弃该次交易所获公司股份1,052,469,970股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

权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详见2016年2月2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该等股东不接受其他股东

委托进行投票。

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⒊公司聘请的律师；

⒋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㈧会议地点

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258号皇城大厦5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㈠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㈡审议《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1.选举高建平为公司监事

2.选举陈选章为公司监事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一）为以非累计投票方式审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审议事项（二）为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监事，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上述审议事项具体请见公司今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址：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股东大会议案编码

议案编码 议 案 名 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2为等额选举

2.00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2.01 选举高建平为公司监事 √

2.02 选举陈选章为公司监事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㈠登记方式

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次股东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㈡登记时间

2019年2月15日9:00—12:00，14:00—17:00。

㈢登记地点

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258号皇城大厦5层董事会办公室。

㈣登记办法

⒈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

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

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⒉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㈤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部门：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会议联系电话：029-87363588

会议联系传真：029-87363558

会议办理登记信函邮寄地址：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258号皇城大厦5层

邮政编码：710004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刘昱鸣 范思尧

㈥会议费用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㈠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64”

2.股票简称：“大集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非累计投票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子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二为累积投票议案， 股东填报投给某议案下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下的选举票

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议案下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

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议案（二）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监事（议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㈡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2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㈢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17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㈠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㈡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如下：

议案编码 议 案 名 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计投票议

案

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2.00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2.01 选举高建平为公司监事 √

2.02 选举陈选章为公司监事 √

未对上述审议事项作出具体指示，受托人有权[� ]/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法人)：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和数量：

本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股票代码：

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

2019-01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1月31日在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258号皇城大

厦5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以现场视频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晓赛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此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因工作变动原因，王卉、庞连义请求辞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职务；王卉将在公司有其他职务安排，庞连义在公司已无其他职务。 王卉

和庞连义均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王卉和庞连义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3

人，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王卉和庞连义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会议同意提名高建平和陈选章为补选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补选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三、备查文件

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附件：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选监事候选人简历

高建平，男，1960年生，陕西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 高建平曾任西安市商业贸易委员会市场处副处

长、处长，宝鸡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西安市政协委员，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西安曲江华平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董事

长，陕西长安航空旅游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西安草堂山居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本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本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选章，男，1961年生，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士。 陈选章曾任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基建部、物业部部长、副部长，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基建管理办公室主任，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地产事业部、策划设计部总经理，西安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大集发展部总经理，中国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中国集集团有限公司长安区域事业部总经理。本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

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本人与供销大集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供销大集股份；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人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股票代码：

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

2019-011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供销大集” ）于近日接到股东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新

合作” ）通知，湖南新合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3,399,310股已质押融资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湖南新合作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的情况

2017年11月15日，湖南新合作与苏州信托有限公司办理了质押融资手续，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3,399,310股股份进行了质押，近日相

关债务已偿还，湖南新合作于2019年1月29日办理了该等43,399,310股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近日湖南新合作与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协议， 于2019年1月30日将该等43,399,310股股份办理了质押融

资手续，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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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新合作持股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湖南新合作共持有供销大集股份317,166,356股，占供销大集总股本的5.28％。 其中，已办理质押登记的总股数为

317,166,356股，占其所持有供销大集股份的100.00%，占供销大集总股本的5.28%。 截至公告披露日，湖南新合作持有供销大集股份质

押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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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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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17,166,356 - - - - 100.00% -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7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八菱科技，证券代码：002592）股票交

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19年1月29日、1月30日、1月31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核实情况如下：

1、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价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告

重大信息。

3、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的说明

（1）2018年12月1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先生、实际控制人顾瑜女士分别与车行天下（惠州）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车行天下”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公司股份31,166,

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其中杨竞忠先生24,994,000股，顾瑜女士6,172,000股）转让给车行

天下（惠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行天下” ）。

（2）2018年12月28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先生与王安祥女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公司

股份28,333,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转让给王安祥女士。

（3）2018年12月28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曁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与王

安祥女士签署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安祥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公司拟收

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弘润天源” ）100%股权，预计交易

金额不超过300,000万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日，中介机构已进场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

查。

（4）2019年1月8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向王安祥女士支付定金曁关联交易的公告》，为进一步明晰本

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交易内容，公司与王安详女士签署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安祥

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原《框架协议》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补充。 根据《补充协

议》之约定，公司拟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王安祥女士支付定金曁关联交易的议案》后

30日内向王安祥女士支付2亿元定金， 同时王安祥女士将持有的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股权质押给公司。2019年1月23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

王安祥女士支付定金曁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向王安祥女士支付定金2000万元，后

续款项陆续安排中。

（5）2019年1月1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终止苏州宇量电池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意向的公告》，公司与

上海开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之终止协议》，决定终止苏州宇量电池有限公司股

权收购事项。

（6）2019年1月2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向深圳市王博智慧厕所革新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基

于公司产业转型的需要，公司与深圳市王博智慧厕所革新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增资协议书》，公司拟

自筹资金向深圳市王博智慧厕所革新技术有限公司增资2,000万元人民币。 增资完成后，公司将占有深

圳市王博智慧厕所革新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20%。

经核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 2018年12月2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南宁八菱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439号），公司对关注函进行了回复并对外披露，具体

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6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关注函中关于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的问题，公司及律师正在核查当中，待有核查结果后公司将另行公告。除前述情况外，公司前

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5、 2019年1月23日，公司在互动易回复投资者问题时无意间提到公司参股公司广西华纳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有上市意愿，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于2019年1月28日下发了《关于对南宁八菱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9】第6号），公司将按照监管函的要求，认真吸取教

训，切实加强法律、法规以及相关业务规则的学习，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平、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并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

易所监管函回复的公告》。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6、 根据公司2018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披露：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滑

60％至9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计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第3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公司目

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

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除前述事项外（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第4部分

涉及的披露事项），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除前述事项外（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第5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公司不存在违

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前述“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中第3部分公司与交

易方签署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重组方案尚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已于2019年1月29日向深圳市王博智慧厕所革新技术有限公司支付了100万元增资款，若公

司后续增资款筹措不到位，可能存在增资无法完成的风险。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可能存在因收购方筹资不到位、股份解除质押办理

不到位或交易所合规性审核未能通过等不确定性而导致最终不能达成交易的风险。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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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

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份转让概述

2018年12月18日，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八菱科技” ）控股股东杨竞忠

先生、实际控制人顾瑜女士分别与车行天下（惠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行天下” ）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杨竞忠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24,994,000股

及顾瑜女士持有的公司股份6,172,000股（合计31,16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转让给车行天

下（惠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行天下” ）。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披露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41）。

二、股份转让进展情况

车行天下与杨竞忠、顾瑜夫妇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为能够履行向杨竞

忠、顾瑜夫妇支付转让价款，车行天下拟通过增资等方式筹措资金。

车行天下及其原股东深圳市中汇资本创新有限公司（以下称“深圳中汇” ）已于2018年12月26日与

李强先生签署了《车行天下（惠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称“《增资协议》” ），李强作为

车行天下此次投资人向车行天下认缴出资9,000万元人民币。根据《增资协议》约定，李强此次向车行天

下的出资将全部用于车行天下向杨竞忠和顾瑜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就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款与车行

天下实缴出资额之差额，李强同意向车行天下提供借款。

2019年1月24日， 车行天下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车行天下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0万元人民

币。

三、风险提示

1、截止本公告日，车行天下增资款尚未到位，股份转让协议有效期180天，若车行天下未能筹集到本

次股份收购资金，则本次交易存在不能达成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拟协议转让的股份存在质押情况，涉及的质押股份需办理质押解除手续后方能转让。 若交易

各方未按照协议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能否通过前述合规性审核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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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7日与王安祥女士签署了《南宁八

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安祥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公司

拟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者“弘润天源” ）100%股权，预

计交易金额不超过300,000万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披露的《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曁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54）。

2019年1月7日， 为进一步明晰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交易内容， 公司与王安详女士签署了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安祥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补

充协议》” ），对原《框架协议》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补充。

2019年1月23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王安祥女士支付

定金曁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王安祥女士支付定

金曁关联交易事项后30日内（最晚于2019年2月22日前），向王安祥女士支付2亿元定金作为对交易方

的排他性安排，同时王安祥女士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股权质押给公司。

2019年1月31日，公司根据《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向王安祥女士支付定金2,000万元人

民币，后续款项仍在安排中。

截至本公告日，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目前公司与交易方签署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相关方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具体交易方案尚未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重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2、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提示，公司已在《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曁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18-154） 及 《关于向王安祥女士支付定金曁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4）进行了提示，请投资者仔细阅读上述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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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4．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5项议案，其中，第2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其余议案

均为普通表决事项，需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

二、 会议通知及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1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2019年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三、 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月3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

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30日15:00至2019年1月31日

15:00的任意时间。

3． 现场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傅勇国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 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90,975,631股，占本

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682％。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89,280,3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30.162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1,695,25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2056％。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7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460,1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856％。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1,0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1人，代表股份12,439,0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822％。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五、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90,975,631股。同意279,292,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5.9849％；反对11,680,9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0144％；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7,1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372％；反对11,

680,9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746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

表决结果：通过。

2.�《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01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与广州百

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符荣武、陈建斌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88,960,558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102,015,073股。 同意89,746,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87.9736％；反对12,158,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9179％；弃权110,

6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6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1,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58％；反对12,

158,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761％； 弃权110,65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6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881％。

表决结果：通过。

2.02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接受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物流仓

储运输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程志滨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400股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90,973,231股。同意278,736,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5.7945％；反对12,152,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764％；弃权84,4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3,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26％；反对12,

152,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293％；弃权84,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1％。

表决结果：通过。

2.03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市日

用化学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王志刚、陈文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1,120股不计入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90,934,511股。同意278,791,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5.8263％；反对12,058,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447％；弃权84,4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7,2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62％；反对12,

058,3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757％；弃权84,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1％。

表决结果：通过。

2.04审议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购销原

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王志刚回避表决， 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6,600股不计入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90,959,031股。同意278,816,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5.8266％；反对12,058,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444％；弃权84,4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7,2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62％；反对12,

058,3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757％；弃权84,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1％。

表决结果：通过。

2.05审议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购销原料的

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符荣武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188,794,838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102,180,793股。 同意89,979,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88.0595％；反对12,116,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8578％；弃权84,4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9,2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807％；反对12,

116,3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12％；弃权84,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1％。

表决结果：通过。

2.06审议公司与广州市人民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符荣武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188,794,838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102,180,793股。 同意89,954,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88.0348％；反对12,141,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25％；弃权84,4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3,9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77％；反对12,

141,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442％；弃权84,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1％。

表决结果：通过。

2.07审议公司与佛山市三水飞马包装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符荣武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188,794,838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102,180,793股。 同意89,954,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88.0348％；反对12,141,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8825％；弃权84,4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3,9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77％；反对12,

141,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442％；弃权84,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1％。

表决结果：通过。

2.08审议公司与广州人印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符荣武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188,794,838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102,180,793股。 同意89,944,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88.0244％；反对12,152,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8929％；弃权84,4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3,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26％；反对12,

152,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293％；弃权84,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1％。

表决结果：通过。

2.09审议公司与广州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符荣武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188,794,838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102,180,793股。 同意89,944,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88.0244％；反对12,152,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8929％；弃权84,4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3,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26％；反对12,

152,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293％；弃权84,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1％。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确定2019年银行等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90,975,631股。同意279,292,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5.9847％；反对11,597,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856％；弃权86,495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6,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320％；反对11,

597,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738％；弃权86,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42％。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90,975,631股。同意279,269,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5.9769％；反对11,621,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941％；弃权84,495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53,8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499％；反对11,

621,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2720％；弃权84,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1％。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本次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90,975,631股。同意279,279,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5.9805％；反对11,611,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904％；弃权84,4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4,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349％；反对11,

611,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869％；弃权84,4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

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1％。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第1至5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议项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

1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六、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葛磊、张雯尤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七、 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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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补选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吉文立先生早前因病不幸去世。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将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补选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之事项。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史洪方女士（后附候选人简历）。

史洪方女士将作为职工监事候选人提交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件：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史洪方：女，1968年生，本科毕业。 曾任广州市金威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广州市塑料制品二厂）

劳资员、办公室主任、党群部部长、工会主席，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人员、主管经理、办

公室主任、行政总监，现任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史洪方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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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和子公司股权

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经初步核查，发现公司存在部分银行

账户和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实际冻结金额

（万元）

冻结申请人

1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540008901001388 一般户 1.46 南京铭朋

2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580008901000297 专用户 20.95 南京铭朋

3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530008901000493 保证金 530.50 南京铭朋

4 长沙银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支行 800246282312010 一般户 0.10 南京铭朋

5 中信银行中山小榄支行 7446010182600017551 一般户 51.73 南京铭朋

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17250000000036000 一般户 0.46 南京铭朋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支

行

440017804030530007

42

基本户 63.57 南京铭朋

实际冻结金额合计 668.76 --

注：南京铭朋全称为南京铭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二、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金锐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江苏峰业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7%股权、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5.84%股权、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已被冻结。

三、对公司的影响

经核查，因申请人南京铭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南京铭朋” ）与第一被申请人中山达华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之前名称）、第二被申请人蔡小如及第三被申请人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卡友支付” ）就卡友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等一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目前有7个银行账户被

冻结，其余账户可正常结算。 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资金金额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0.0847%。

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可能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收支等造成重大影响。 在上述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前，

尚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账户资金被冻结的情况发生。 同时公司持有的上述股权被冻结，对被冻结子公司

的生产经营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暂时通过其他一般户进行经营结算，并全力维持正常经营。

公司上述被冻结的部分银行账号不属于主要银行账号， 不存在因该事项公司股票交易触及被实行

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四、消除风险采取的措施

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立即采取本次仲裁事项的应诉及提起反诉等行动，追究南京铭朋的法律责任，

以维护股东、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进一步梳理同类事项及具体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

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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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小

如先生的通知，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大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因申请人南京铭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铭朋” ）与第一被申

请人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之前名称）、第二被申请人蔡小如及第三被申请人卡友支付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友支付” ）就卡友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等一案，冻结控股股东蔡小如先生所

持公司股份257,564,860股， 占其本人持股的100%， 蔡小如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公司股份共计253,

084,997�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98.26%，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3.10%。

二、大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2018年3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 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

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将持有的卡友支付股权转让给南京铭朋，卡友支付100%股权作价人民币7.38亿

元，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披露的《关于拟出售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31），2018年3月27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卡友支付服

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南京铭朋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共计3.46亿元。南京铭朋就

上述事项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本次仲裁。

三、大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冻结不会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将密切关注大股东持有股份

冻结情况及其影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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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送

达的《SDT2018772〈关于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股权

股买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争议仲裁案仲裁通知》（[2018]沪贸仲字第

12773号）及相关法律文书，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有关仲裁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当事人

1、申请人：南京铭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铭朋” ）

2、第一被申请人：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之前名称）

3、第二被申请人：蔡小如

4、第三被申请人：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友支付” ）

（二）仲裁涉及事项

2018年3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 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

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将持有的卡友支付股权转让给南京铭朋，卡友支付100%股权作价人民币7.38亿

元，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披露的《关于拟出售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31），2018年3月27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卡友支付服

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南京铭朋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共计3.46亿元。 南京铭朋就

上述事项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本次仲裁。

（三）仲裁请求

南京铭朋就上述事项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请求：

1、请求裁决《股权购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已经解除；

2、请求裁决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连带向申请人返还已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46,

000,000元，以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11月30日应

为人民币802,531元）；

3、请求裁决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连带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400,650,000元；

4、请求裁决各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二、本次收到《仲裁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1、案件受理：上海仲裁委根据题述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已受理本案。 本案案号为SDT2018772。

2、仲裁规则的适用：本案仲裁程序适用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

3、仲裁庭的组成：本案将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

4、答辩及反请求：被申请人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20日内向上海仲裁委提交书面答辩及有关证明文

件；根据规定，被申请人未提交书面答辩，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根据规定，被申请人如有反请求，亦应

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20日内以书面方式向上海仲裁委提出；被申请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申请延长上述

时间，是否同意，则将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庭亦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预期提交的书面答辩及反请求申请。

5、仲裁地及工作语言：本案仲裁地为中国上海，语言为中文。

三、裁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本公司将根据规定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确切的判断。

六、公司应对措施及其他说明

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立即采取本次仲裁事项的应诉及提起反诉等行动，追究南京铭朋的法律责任，

以维护股东、公司的合法权益。

1、2017年7月1日，卡友支付已实际由南京铭朋经营管理；

2、2018年3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 卡友支付服务有限

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将持有的卡友支付股权转让给南京铭朋，卡友支付100%股权作价人民币7.38亿

元，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南京铭朋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共计3.46亿元；

3、2018年7月18日，卡友支付被中国人民银行责令退出贵州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银行卡收

单业务。

在南京铭朋实际经营管理期间，卡友支付遭受中国人民银行处罚，给卡友支付、公司以及全体股东

造成了一定损失，公司将将积极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南京铭朋的法律责任。 公司并将积极且尽快采取反诉

措施，以维护股东、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严格依据《仲裁法》规定并根据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公司正常

运作，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SDT2018772〈关于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股权

股买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争议仲裁案仲裁通知》（[2018]沪贸仲字第

12773号）及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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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达华智能，股票代码：002512）于

2019年1月29日、2019年1月30日、2019年1月3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与福州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

协议》，蔡小如先生拟将持有的公司 257,564,860� 股股份（占其个人持股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3.51%）转让给福州金控，如意向协议最终实施，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福州金控，详

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控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公告》。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核实， 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及本公告披露前6个月内，

除上述控股权转让意向外，蔡小如先生未买卖公司股票。

5、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文件。

公司出售润兴租赁的事情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中， 鉴于公司本次交易报告书草案财务数据有效期已

过，公司已聘请会计师重新审计，将在更新财务数据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发出

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

6、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送达的《SDT2018772〈关于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股买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股权购买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争议仲裁案仲裁通知》（[2018]沪贸仲字第12773号）及相关法律文书，南京铭朋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解除卡友支付购买协议，目前南京铭朋已申请保

全，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子（参股）公司股权被冻结，控股股东蔡小如先生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被冻结。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19年1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8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30,000万元至170,000万元；

3、《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